广州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 
2025年本科生转专业面试考场纪律告知书

各位考生：
为保障我院本科生转专业面试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、有序进行，营造严肃、诚信的面试环境，特制定本面试考场纪律告知书。请所有参加面试的考生务必仔细阅读，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1.准时签到候考：
考生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或学生证）于面试规定时间前30分钟到达面试候考区签到。签到后，请在候考区安静等待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区。
面试正式开始后，迟到考生原则上不得入场参加面试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。
2.凭证进入考区：
 进入面试考场时，必须主动出示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和面试通知凭证，接受工作人员核验。证件不齐或信息不符者，不得参加面试。
面试区域（候考区、面试室）实行封闭管理，非面试相关人员禁止入内。
3.物品管理要求：
严禁携带：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手环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、录音笔、录像设备、蓝牙耳机、智能眼镜、电子词典、书籍、笔记、参考资料等任何形式的电子通讯设备、存储设备、录音录像设备及与面试内容相关的材料进入面试室。
上述禁止携带的物品，必须在进入候考区前或按工作人员要求统一关闭电源（非静音）后，放入指定信封或收纳袋中，并存放于候考区指定位置。面试结束后方可取回。
允许携带：个人简历、作品集（如需展示）、必要的证明材料（身份证或学生证）等与面试直接相关且经允许的材料可带入面试室。   
候考期间禁止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。
4.候考区纪律：
保持候考区安静、有序，禁止大声喧哗、交谈讨论。
严禁与其他考生交流面试内容、流程、考官信息等。
服从工作人员引导和管理，按抽签顺序或通知顺序耐心等待叫号。
如需去洗手间等，必须向工作人员报告。
5.面试室纪律：
考生进入面试室后，应主动向考官问好，按考官指示或指定位置就坐。
面试过程中：严禁透露个人姓名、学号、准考证号等身份识别信息。
认真聆听考官提问，清晰、准确地回答问题。注意语言文明礼貌。
独立完成面试环节。 禁止以任何形式（语言、手势、暗号、纸条等）寻求场外帮助或与他人交流。
严禁录音、录像、拍照。
未经考官允许，不得翻阅、查看自带的任何材料。
保持专注，尊重考官和其他面试组成员。
严禁以任何方式记录、泄露面试题目、考官提问及评分细节。
面试结束时，应向考官致谢，并将个人物品（如简历、作品集等）带离面试室。
禁止将面试室的任何物品（包括草稿纸、试题纸等）带出。
6.面试结束离场：
面试结束后，考生应立即离开面试室和面试区域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徘徊。
严禁与尚未面试的考生交流任何与面试内容、考官、流程相关的信息。
返回候考区取回个人物品后，应迅速、安静地离开考区。
7.诚信面试：
考生应自觉维护学术诚信和考试公平，确保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和面试陈述真实、准确。
任何形式的违纪作弊行为都是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。
8.违纪处理：
[bookmark: _GoBack]凡违反上述面试考场纪律者，将依据《广州医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广医发【2024】179号）的相关规定，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立即终止面试。
面试成绩记为零分或作废。
取消本次转专业申请资格。
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等纪律处分。
违纪记录将记入学生个人档案。
对情节严重、触犯法律者，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请各位考生务必高度重视面试纪律，诚信应考，以真实的水平和能力展现自己，共同维护转专业工作的公平公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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